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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同业帐户数据共享」（「IADS」）之条款及细则 

 

本条款及细则适用于使用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提供的「银行同业帐户数据共享」（「IADS」）。申请人使用 IADS 前，

应细阅并清楚了解本条款及细则（「本条款」）的内容及其后果。本条款是附加于本行现行之银行帐户及一般服务章则及条款、

本行之关于个人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致客户及其他个别人士的通知及其他适用的条款及细则（统称为「其他条款及细则」）。若本

条款与其他条款及细则有任何歧义，就有关 IADS 而言概以本条款为准。当申请人给予本行授权使用 IADS，即表示他/她/其

已接纳本条款，并同意受其约束。 

 

1 根据不时修订或补充之本条款、IADS 下的要求、其他参与 IADS 之银行（下称「参与银行」）的任何条款及细则以及任何适

用法律、条例及规章（包括但不限于香港法例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申请人授权本行就第 2 条提及的目的，

使用 IADS 从参与银行收集、使用、披露或保留其申请人之银行账户数据（下称「数据」）。 

 

2 银行及/或其任何授权第三方可将收集之数据以作下述用途： 

 考虑及评估申请人有关本行产品、服务和信贷的申请； 

 处理银行服务及信贷便利之申请； 

 检讨或更新已向申请人提供的任何信贷； 

 就申请人的风险状况进行信用风险监察和评估；及 

 与上述任何一项的所有其他附带及相关的用途。 

本行可随时更改以上用途，同时会就相关更改通知客户。 

 

3 申请人确认及同意就 IADS 之用途： 

 给予本行之授权会取代及凌驾本行对申请人之任何私隐、机密或保密责任； 

 本行可按需要适时要求申请人提交额外授权、数据或文件； 

 申请人将遵守不时修订或补充之所有现行适用法律、条例及法规；及 

 申请人已获得所有必须及合适的同意及授权以使本行能够在授权有效期间合法地从参与银行收集数据。 

 

4 此授权由相关授权细节中列明的日期起生效，除非且直至授权及/或数据存取权限到期、撤销或取消。 

 

5 申请人可于任何时间撤销或取消对本行之授权。在授权及/或存取权限到期、撤销或取消后，本行会停止从参与银行收集新

数据。在授权细节中列明之数据保存期限届满后，银行会停止使用、揭露及/或保留所收集之数据。申请人需留意，撤回授权

可能会导致本行无法处理申请人的申请或继续向申请人提供银行服务。尽管本文包含任何规定，唯本行可按任何相关法律、条

例、法规及指引，或用于审计、会计或税务目的而保存所收集之数据。 

 

6 本行不须就参与银行不遵守 IADS 及任何有关法律之数据共享要求而引起之任何损失或第三方之索偿负任何责任。 

 

7 申请人确认并理解，提供授权以便处理申请人之申请不是强制性的。但是，申请人承认并接受，如果申请人不提供授权，申

请人可能会遇到本行延迟提供服务的情况，而如果是申请银行服务，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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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请人承认并同意本行及其任何子公司以及由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任何其他公司或实体（「关联公司」）及其任何职员、雇

员、代理人、代名人、保管人或专业顾问（包括审计师、会计师和法律顾问）或以任何正式授权代表身份行事的任何其他人

（「职员」）毋须对申请人负责，申请人在此放弃向本行、其关联公司和职员的所有索赔，包括通过使用 IADS(包括但不限于(i)

参与银行所提供服务的任何延迟、中断、间断或不足；(ii) 使用 IADS 时数据中有任何错误或差异；及(iii)任何资料外泄给任何

未经授权的人)而收集、使用、处理、传输、和/或保存资料或其任何部分而引起的任何种类或性质的任何责任、索赔、损失、

损害、诉讼、程序、要求、成本、费用或开支，除非此类责任、索赔、损失、损害、诉讼、程序、要求、成本、费用或开支是

由本行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引起的。申请人同意赔偿本行就本行可能因 IADS 而遭受或发生的所有责任、索赔、损

失、损害、成本、费用或支出。 

 

 

本条款须受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法律所管辖，并按其诠释，如有任何争议，须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的管

辖。 

 

如本条款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义，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由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